附件3
果茶桑生产主要环节农机装备

中试熟化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领域

实施果茶桑生产主要环节农机装备中试熟化项目，支持符合南京地方特色产业实际需求、契合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已进入中试熟化阶段但未在当地大范围推广应用的果茶桑农机装备开展试验验证、改进熟化，缩短农机研发定型周期，加快推进农机产业化应用推广进程。

（二）申报主体

项目以县级为单位组织申报，由县级农机（农技）技术推广机构牵头，联合至少4家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测试场）、农机检测鉴定机构、农机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等组成“联合体”编制实施方案，由县级农机（农技）技术推广机构牵头组织申报。市级农机（农技）推广机构也可作为牵头单位，组织不同“市辖区”的相关单位组成“联合体”申报项目。
（三）补助标准

省级财政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600万元。资金主要补助用于机具熟化改进、测试场建设等开展中试熟化任务的相关费用，其中组织与服务补贴项支出不超过项目财政资金总额的10%。
（四）资金补助方向
1.机具熟化改进补贴：用于补贴在开展农机中试熟化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投入，包括：机具性能优化提升设计，机具改进改装、易损件、劳务用工，赴测试场开展中试熟化测试产生的运输、装卸，以及测试过程中的物化消耗、性能测试、数据采集等费用。

2.测试场建设和适应性改造补贴：用于补贴在开展中试熟化测试任务过程中，为提高机具中试熟化精准性和可操作性，对测试场相关设施棚室等设施进行适应农机作业改造建设所产生的直接成本；机具在测试期间的燃油、电力、耗材等能源物料费；现场作业操作人员的劳务补助。

3.组织与服务补贴：用于支持项目组织管理。包括：测试方案设计、数据采集分析、报告撰写等第三方技术服务费，测试场检测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与检定费用，项目成果推介费用。

省级项目资金不得用于修建楼堂馆所，不得用于与项目相关任务实施无关的支出，不可重复享受其他省级及以上项目资金支持。
（五）申报要求
测试场基础条件：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种植总面积不少于200亩，其中长期中试验证和熟化应用的核心区面积不少于50亩，具有果茶桑机械化生产应用的基础条件。不同果茶桑作物类型采用不同的基础条件、标准化种植和修剪模式，株行距、道路、棚架等留有足够作业空间，沟渠和各种设施满足农机正常试验作业需求，具备必要的供电网络等设施设备。
中试熟化验证条件：每个试验基地应有机械作业的技术规范，保障果茶桑生产机械化各类机械的试验验证需求。配备必要的测试检测仪器设备，以及果茶桑智能化机械检测设备，满足果茶桑机械试验要求和果茶桑机械快速发展需求。配备必要的动力机械、辅助设备。配备一定数量经培训的检测人员、机械操作人员。
中试熟化任务指标：针对果茶桑生产的耕除草、施肥、植保、修剪、采摘、搬运、疏花疏果、肥水排灌、分级分选等环节和多功能作业装备、设施农业机器人，承担多个环节、2家以上不同企业的5种及以上已进行研发的样机产品、新出现的未完全定型样机开展中试熟化。累计中试熟化测试的产品不少于10台（套），形成中试熟化应用的农机装备测试报告5项以上，完成熟化定型或产业化应用农机装备4种以上，中试熟化测试作业总面积不少于4000亩次，以信息化系统监测数据为准。
